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苏航学院财〔2020〕1号 

 

 

关于印发《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货物与服务采购审计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部门、系部：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货物与服务采购审计暂行办法》已

经学院 2020 年第 7 次办公会议审议通过，自通过之日起施行。现

将文件印发给各部门、系部，望遵照执行。在执行过程中若有意

见建议，请向财务处（审计处）反馈。 

 

附件：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货物与服务采购审计暂行办法 

 

 



 

（此页无正文）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年 5月 26日 
 

 

 

 

 

 

 

 

 

 

 

 

 

 

 

 

 

 

 

 

 



 

附件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 

货物与服务采购审计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和加强学校货物和服务采购的审计工作，维护

学校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江苏省内

部审计工作规定》和《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内部审计工作规定》，

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货物，是指各种形态和种类的物品，包

括教学办公后勤信息网络软硬件和大宗物资；本办法所称服务为

校外单位为学校运营提供的各种承包服务。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采购为是指以合同方式有偿取得货物、

服务的行为，包括购买、租赁、委托、雇用等。 

第四条  货物与服务采购审计是指由学校审计处依据相关法

规和校内规章制度，对货物和服务采购活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

效益性进行审核、监督与评价。 

第五条 货物与服务采购审计的目的是加强内部控制，降低采

购活动风险，规范采购流程，合理控制采购价格，监督检查采购

合同履行。 

第二章  审计范围与内容 

第六条  对单项金额 20万元以下的货物与服务采购以抽样的

方式事后审计。 

对单项金额 20万元及以上至 50万元的货物与服务采购开展

事后审计。 

对单项金额 50万元及以上的货物与服务采购除开展事后审计



 

外，在招标前和签订合同前增加两次事中审计。 

第七条  货物与服务采购包括前期调研、立项审批、预算价

格控制、标书评审、招投标、合同签订、采购验收、财务结算、

采购后事项等主要环节，针对上述采购环节的具体审计内容为： 

（一）采购是否经过充分的调研、可行性研究、必要性论证

等； 

（二）采购项目资金是否落实、是否列入年度采购计划、是

否办理立项审批手续； 

（三）采购预算价格如何测算，是否合理； 

（四）采购方式的确定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的规定，

招标书是否经过评审，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 

（五）投标单位的资质、评标过程、中标单位的确定等是否

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相关规定； 

（六）合同的内容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是否存在损害学

校利益的条款，合同内容是否与招投标的内容一致，合同签订是

否经过审批，合同变更是否合规； 

（七）采购验收是否符合学校规定，采购货物与服务的品名

规格型号产地数量性能等是否与招标书和合同一致，验收专家和

验收人员组成是否合规，交接单、试运行报告、说明书等资料是

否齐全； 

（八）财务审核资料手续是否齐全，票据是否真实合规，结

算方式金额收款人等内容是否与合同一致； 

（九）采购后相关部门对货物与服务的使用管理是否恰当，

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是否到位； 



 

（十）采购是否坚持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第三章  审计实施 

第八条  审计处组织审计人员对上年度的货物与服务采购项

目开展审计。事中审计根据采购项目实施的需要实时开展。 

第九条  在审计实施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如实提供以下资料： 

（一）采购需求部门提供项目调研报告、立项审批文件、预

算价格测算文件等； 

（二）招投标办公室提供采购招标书、所有参与投标单位的

投标书（包括商务标书和技术标书）、评标记录、中标公示文件及

中标通知书等； 

（三）院长办公室提供采购合同及审批文件等； 

（四）采购部门提供采购验收单、验收报告、采购实物等； 

（五）财务处提供财务凭证账册等资料。 

第十条  审计完成后审计处出具审计报告，并提出处理建议，

报相关职能部门实施整改。 

第十一条  为提高货物与服务采购审计的质量，学校审计处

视需要聘请社会专业机构力量参与审计。外聘审计单位通过学校

招标确认。 

第四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审计处负责解释。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办公室              2020年 5月 26日 印发 
 


